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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发行

人”）对外披露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本报告中

的“报告期”是指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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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6 长电 01 

债券代码 136762.SH 

起息日 2016 年 10 月 17 日 

到期日 2026 年 10 月 17 日 

债券余额 30.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35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报告期内不涉及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

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行权日 报告期内不涉及 

（二）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 

债券简称 19 长电 02 

债券代码 155674.SH 

起息日 2019 年 9 月 4 日 

到期日 2024 年 9 月 4 日 

债券余额 20.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8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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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报告期内不涉及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

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行权日 报告期内不涉及 

（三）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0 长电 02 

债券代码 163097.SH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8 日 

到期日 2025 年 1 月 8 日 

债券余额 5.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7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报告期内不涉及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

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行权日 报告期内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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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长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

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

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公开披露各项信息。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

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

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发生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及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

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三、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无增信措施。 

四、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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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前，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按照监管要求和协议约定

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和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

型案例，提示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五、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公告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22 年度）》。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召开债券

持有人会议，督促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

未发现 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

形，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七、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 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按期足额

付息。中信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

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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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公司以大型水电运营为主要业务，为全球最大的水电上市公司，目前水电总

装机容量 7179.5 万千瓦，其中，国内水电装机 7169.5 万千瓦，占全国水电装机

的 17.01%。公司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态度管理运行乌东德、

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等六座水电站，为社会持续提供优质、

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 

2023 年，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向上向好，在安全环保、能源保供、水库调度、

精益生产、技术引领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公司境内所属六座流域梯级电站发电

量 2762.63 亿千瓦时，在发挥梯级电站综合效益、节能减排、能源保供、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3 年，公司在坚持做强做优水电主业的同时，积极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和

相关新兴领域战略投资，全年实现投资收益 47.5 亿元。如期实现甘肃张掖抽蓄

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全面受托运维浙江长龙山抽蓄电站，年内获取安徽休宁、湖

南宁乡抽水蓄能项目资源 240 万千瓦。公司积极推进金沙江下游“水风光储”一

体化可再生能源基地开发，首批新能源场站顺利投产，水风光一体化实践走深走

实。智慧综合能源业务初具规模，实现分布式光伏与储能领域双级跃升，江苏省

首个共享储能项目（江苏丰储 200 兆瓦/400 兆瓦时共享储能项目）等一批重点示

范项目建成投产。国际业务稳中有进，海外运维项目平稳有序开展，全年跟踪新

能源装机规模约 97.4 万千瓦，顺利实现公司首个境外控股新能源项目——秘鲁

Arrow 光伏项目成功交割，推动公司在秘鲁区域发、配、售产业链不断加强，基

本形成“水风光”互补业务良性发展格局。 

（二）经营业绩 

发行人 2022-2023 年营业收入构成情况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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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境内水

电行业 
69,045,614,156.02 26,947,851,396.42 60.97 12.39 8.95 

增加 1.23

个百分点 

其他行

业 
8,794,693,615.64 5,912,607,285.59 32.77 21.44 25.98 

减少 2.42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境内水

电行业 
69,045,614,156.02 26,947,851,396.42 60.97 12.39 8.95 

增加 1.23

个百分点 

其他行

业 
8,794,693,615.64 5,912,607,285.59 32.77 21.44 25.98 

减少 2.42

个百分点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末） 

2022 年 

（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分析 

总资产（亿元）  5,719.43   5,784.54   -1.13  - 

总负债（亿元）  3,596.44   3,224.36   11.54  - 

所有者权益（亿

元） 
 2,122.99   2,560.17   -17.08  - 

营业总收入（亿

元） 
 781.12   688.63   13.43  - 

利润总额（亿元）  324.13   297.66   8.89  - 

净利润（亿元）  279.56   251.02   11.37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亿

元） 

 272.39   237.26   14.81  -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亿元） 
 647.19   434.77   48.86  

主要系本报告期

收回电费款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亿元） 
 -128.06   -117.02   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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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末） 

2022 年 

（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分析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亿元） 
 -548.02   -315.69   73.60  

主要系本报告期

支付并购云川公

司股权交易对价

所致 

流动比率 0.12 0.30 -58.34 

主要系公司发生

重大资产重组所

致 

速动比率 0.12 0.29 -58.86 

主要系公司发生

重大资产重组所

致 

资产负债率（%） 62.88 55.74 
上升 7.14 个百

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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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约定及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为 16 长电 01、

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专项

管理。报告期内未发现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使用与发行人定期报告

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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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的核查手段包括： 

1、每月重大事项排查发行人的反馈情况； 

2、舆情监测； 

3、发现触发重大事项，及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况的核查。 

报告期内，发行人定期及临时信息披露情况如下所示： 

2023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国长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国长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披露不及时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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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16 长电 01、19 电 02、20 长电 02 已按期足额支付当期利息。 

中信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

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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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16 长电 01、19 电 02、20 长电 02 均已足额支付当期利息。未出

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资产负债率（%） 62.88 55.74 

流动比率（倍） 0.12 0.30 

速动比率（倍） 0.12 0.29 

EBITDA 利息倍数 5.04 4.99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3 年末及 2022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12、0.30，速动比率分别为 0.12、0.29，短期偿债能力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

重大资产重组。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3 年末及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2.88%、55.74%，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主要原因系重大资产重组。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3 年度及 2022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

倍数分别为 5.04、4.99，保持在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

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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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根据约定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

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未发

现 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

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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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 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

持有人会议的情形，16 长电 01、19 长电 02 和 20 长电 02 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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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16 长电 01、19 长电 02、20

长电 02 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作为前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前述公司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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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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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券

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

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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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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